附件4 
4-1参与银行声明函
声明函

致：
（参与银行）参加贵单位资金集中存放项目，声明如下：
1.我行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。
2.我行在2022年10月至2025年9月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3.我行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

参与银行（公章）：
日期：


4-2参与银行总行承诺函
承诺函

致：
（参与银行总行）参加贵单位资金集中存放项目，承诺如下：
1.我行2022年10月至2025年9月未发生被监管机构接管情况。
2.我行在上海市设有营业机构。
3.我行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
参与银行总行（公章）：
日期：

4-3参与银行承诺函
承诺函

致：
（参与银行）参加贵单位资金集中存放项目，承诺如下：
1.我行不存在下述行为：
（1）采取不正当手段毁损、排挤其他银行的行为；
（2）与存放单位、其他银行恶意串通的行为；
（3）向存放单位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；
（4）在响应过程中与存放单位进行协商谈判的行为；
（5）将本项目响应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转包；
（6）联合体响应。
2.我行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
参与银行（公章）：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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